
关于公布 2019 年度江苏开放大学“学习苑”
评估验收结果的通知

各市开放大学、社指中心：

根据《关于开展 2022 年度江苏开放大学“学习苑”建设相

关工作的通知》（苏社教指〔2022〕15 号）文件精神，经专家评

审和现场考核，现对 2019 年度江苏开放大学“学习苑”评估验

收结果予以公布，详见附件。

请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开放大学加强对本区域“学习苑”建

设工作的指导与督查，进一步发挥“学习苑”在社会教育中的示

范引领作用，依托“学习苑”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教育活动，塑

造社会教育品牌，助力全民终身学习。

附件：

1．2019 年度江苏开放大学“学习苑”评估验收结果

苏 社 教 指 〔 202 2〕 4 9 号

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
江 苏 开 放 大 学 文件



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

江苏开放大学

2022 年 12 月 7 日

抄送：省教育厅语继处、各市教育局。

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办公室 2022 年 12 月 7 日印发



附件 1

2019 年度江苏开放大学“学习苑”评估验收结果

序号 指导单位 立项建设单位 验收结果 评定星级

1 苏州开放大学
苏州市运河图书馆

苏州市吴中区长桥社区教育中心
通过 四星

2 镇江开放大学

扬中经济开发区社区教育中心

扬中市兴隆街道恒跃村村民委员会

扬中开放大学

通过 三星

3 扬州开放大学

扬州市邗江区方巷镇沿湖村

扬州市邗江区方巷镇社区教育中心

扬州开放大学

通过 四星

4 泰州开放大学 海军泰州舰 延迟考核

5 连云港开放大学 连云港市海州湾街道棠梨社区 通过 三星


